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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卫计委除了管计划生育，还
管“计划喝酒”。根据卫计委官网
发布的征求意见函，卫计委拟批
准金箔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函
件显示，允许金箔作为食品添加
剂的产品仅为白酒，最大使用量
为每公斤0.02克。至于为什么要
添加金箔、有没有经过安全评估，
函件中只字未提。

因为民间“吞金自杀”的传说
甚广，所以很多人对“白酒加金
箔”的安全性存疑，不过网上已经
有多位专家解疑释惑。纯金无毒
无味，也不会被人体所吸收，吃进
去的是金，排出来的还是金，除非
那金块太大，划破肠道。所以喝
这种“金箔酒”，绝对可以完美诠
释“视金钱为粪土”的人生观，喝
再多金子最后都会变成大粪。

而据营养与食品安全硕士
阮光锋的一篇文章介绍，对于将
金属金作为食品添加剂，国际上
已有权威安全评估；欧盟 2013 年
最新的标准也显示，金属金可用
于一些糖果、巧克力的涂层，也
可以用于一些酒类，主要用途是
作为色素使用。但从营养学的
角度看，金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
素。

看起来“白酒加金箔”既没太
大安全隐患，还能与国际接轨，没
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令人好
奇的倒是，如果金箔用于白酒中
是安全的，为什么不能添加到别
的食品中，而成了白酒的“独家秘
方”？这就难怪大家怀疑，是不是
有白酒企业在后台运作。

现在已经有人翻出“旧账”，

早在 2001 年，卫生部已对江苏卫
生厅“金箔酒”的卫生监督问题进
行批复，禁止将金箔加入食品
中。但 2014 年媒体还有报道，南
京有知名企业销售生产“金箔
酒”，宣称可以镇惊、安神、养颜。
也就是说，市面上“金箔酒”已非
法存在多年，如果经过这一次的
批准，谁能获利最大不言而喻。

按《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
剂允许使用的前提，应当在技术
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
安全可靠。拟批准金箔添加于白
酒的卫计委，有必要向公众解释
下，除了能增加粪便“含金量”之
外益处寥寥的金箔，为什么“确有
必要”添加于白酒？安全评估是
怎么做的？这一征求意见函的出
台，是哪家白酒企业申请的？

一个政府部门，这样稀里糊
涂和酒“绑定”在一起，怎么看都
显得怪异。卫计委既然征求意
见，还是征个明白为好，这么惜字
如金的，让人除了吐槽简直无从
判断。

抛开程序正当性不说，把“白
酒加金箔”如此高端正式地提出
审批，其实也挺黑色幽默的。咱

“善解人意”地站到白酒企业角度
想，白酒加金箔的确是“无害地满
足消费者面子”的妙招。现在“卫
计委拟批准”引来纷纷调侃和质
疑，但有朝一日若真通过，让消费
者有了自己“批准权”的时候，都
能捂住腰包，不去买这“金箔酒”
吗？反正从江苏一些地方的实践
看，要不是追捧者众，这项目早就
自然绝迹了吧。

白酒加金箔，卫计委搞啥“计划”？
□敬一山

富士康员工自杀现象时有发
生，这已不是短时期的事，自从前
几年发生过几次“连环跳”之后，
富士康的大名就与劳动者心理健
康及加班问题联系起来，招致社
会舆论的批评质疑。

违法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并非
只是富士康一家，不少企业都存
在这种情况。对企业来说，效率
永远排在第一位，安排劳动者加
班就是提高效率的最廉价方法。
而对企业员工来说，在加班问题

上一般也只能听从企业的安排，
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
有员工表示不愿意加班，自然就
会有各种“小鞋”等着你。在就业
难的大背景下，一般企业都不发
愁招不到人，只要发一个招聘广
告，门前就可能排起长队，而企业
的每一次招聘，都会对现有员工
构成客观上的心理暗示和压力。

就业难的大背景是劳动法在
一些企业失效的重要原因，却不
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还有另外一

个大背景，那就是国家越来越重
视对劳动者的保护，这表现在对
劳动法的修订与完善上。劳动法
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恒定的，它
不应受到就业难等情况的挤压而
偏废——劳动法的根本价值在
于，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着法定的
准则行事，并准时足量发生效力，
否则它就会成为被人想怎么捏就
怎么捏的“橡皮泥”。

遏制企业违法加班行为，劳
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是最确定的

准绳。劳动执法部门的职责，就
是要把这些法律法规拿之能用、
用之见效。

缓解就业难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其中既需要产业结构的宏
观调整，也需要一些企业的转型
升级，等到具备了这些条件，面包
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但是，劳动
执法部门不能等到“万事俱备”，
才拿起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

（北青）

就业难不是劳动法失效的借口

一个体制内的朋友传授当官心得，其中一条是“越左越安全”：有些事情，不管对不对，不管理解不理
解，跟着喊口号就是，永远不会错。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
地步，也不能让上级感到有任何一点儿不到位的地方。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
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这样的观点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
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

——《中国青年报》2月3日发表评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
“纳税人识别号”是什么？既然

我们都有身份证，所谓“第二张身份
证”有何必要？随着《税收征收管理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
见2月3日截止，很多人都会问这样
的问题。因为税收就是从公民荷包
里拿钱，所以一定要用最通俗的话，
直截了当说清楚。

其实，“纳税人识别号”既可以
说是纳税“义务的收据”，也可以说
是纳税人“权利的凭证”，权利与义
务高度统一。而确立“纳税人识别
号”的法律地位，释放了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政府相当于负责为纳税人打理
钱财的管理者；政府使用税款，为纳
税人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时，公
民相当于购买这些公共服务的消费
者。将跟随我们一辈子的“纳税人识
别号”，就要提醒这个法治事实。

作为一项基本义务，宪法规定
了公民纳税的义务。我们绝大多数
人都恪尽义务——但对此我们并不
总是清楚的。长期以来，我国对征
税行为强调得多，对纳税主体强调
得很不够。“纳税人识别号”就是明
确纳税人“股东”主体地位。我们纳
税是为了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因
此“纳税人识别号”是权利的凭证：
我们花了这个钱，政府提供的服务
不能缺斤短两，必须货真价实。

法学家强调，“纳税人识别号”
与诚信社会建设高度契合。其实，
这绝不仅仅涉及公民个人的纳税信
用问题。税收本质上是纳税人与政
府的一种等价交换关系。政府为纳
税人提供教育、卫生、治安、社保等
公共物品，纳税人为此纳税。这种
等价交换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石。
纳税人要讲诚信，征税方更要讲诚
信，才可能有现代税收的顺利运作。

当然，一切都离不开健全社会
的税收法治观念。让包括小学生在
内的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用几句
讲清楚“个人税号”是什么，是一个
了不起的开端。

义务的收据
权利的凭条

□王立彬

┃观点PK┃

全国总工会近日点名批评富士康，称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
现象时有发生。工会代职工维权，是其职责，即使来得晚，但总比不来好。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工人自愿加班，法律没必要破坏企业与
工人之间的自愿双赢。

加班只要不是暴力强迫，不
应干预。工人自己想多加班多挣
钱，而企业也愿意提供机会，两者
之间不侵害任何人的自愿双赢交
易若受干扰，对工人的权益不是
保护而是侵害。

上班肯定是辛苦的，所以工
厂才给工人发工资，不然工人不
会去干。但不能因为上班辛苦，
就剥夺工人用更多辛苦换取更多
收入的权利。有些人一到周一就

抑郁烦躁，政府是不是应立法禁
止这些人去上班，以防止他们出
现心理问题呢？

人有大脑，有决定如何使用
自己身体的权利。你自己想多工
作，但官员却认为你无权不爱惜
自己身体。也就是说，他认为他
比你更有权爱惜你的身体。你一
定不会渴望得到这样的“保护”。

事实上，珠三角所有的企业
招工的时候，都会写上：订单充

足。就是说，有足够的班可加，有
足够的钱可挣。打工嘛，就是来
挣钱的。挣钱嘛，就要吃苦受罪。

总工会经常评选表彰劳动模
范，而劳动模范的一个标志性动
作就是长时间加班，废寝忘食地
工作。如果长时间加班是违法
的，那总工会评选表彰的到底是
劳动模范还是违法模范？

老板是给你多了个更好选择
的人，而不是你没得选的人。如

果你确实是没有更好机会可选才
“被迫”去的，就更得庆幸还有这
么一个让你绝处逢生的机会。

谁嫌富士康给工人的工资
低，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你开
个工厂，用更高的工资把工人全
挖走，让他们不用加班也比在富
士康挣得多。

工资上涨从来不是工人和企
业之间的斗争得来的，而是靠企
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胡释之）

工人和企业之间的自愿双赢交易，不应受干扰

2月4日开始，铁路客运正
式进入 2015年的“春运时间”。

“黄牛”与“春运”就像一对孪生
兄弟，每年年关都会如期而至。

而多年致力于倒卖火车票
“服务”的黄牛，也是始终与铁路
春运“共同成长”，让回家心切的
人们“又爱又恨”，一方面是抱怨
黄牛提前囤票，影响正常购票秩
序，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靠”
他们，在最后关头能让自己踏上
旅途。

新华社发

谁动了
我的车票？

政协委员吴翔请广州市委书
记、市长率先公开财产，官员财产公
开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
宝森——这话有很大的情绪成分，
但也反映了民众对官员深刻的不信
任。尤其是一些贪官落马之后，被查
出来的赃款都是数以亿计，烧坏了多
少台点钞机，这些略显夸张的描述，
加剧着公众对官员财产的想象空
间。毕竟，这些贪官落马之前，都在
公众面前秀过清廉，装过清官，内部
的财产申报无一显示有问题。落马
前后的形象对比，无法抑制住公众对
官员财产的怀疑。该拿什么证明自
己与那些贪官根本不一样呢？

财产不公示，妨碍着普通官员
与贪官形象的切割。舆论一直在追
问：如果没有说不清的财产，为什么
不敢公示财产？清清白白有什么好
怕的？这种对官员的诘问未必合
理，因为官员反对公开财产有很多
原因，比如隐私的要求，保密的惰
性，观念还没有转过来，不敢一个人
公示，担心出风头得罪别人，需要等
上级通知和组织要求，还有习惯性
地看风向，等等——虽然不公开有
种种原因，但为了与贪官形象进行
切割，为了避免公众一提起官员脑
海里就浮现起家藏无数现金的腐败
形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有必要
去支持财产的公示。财产不公开是
贪官的制度红利，绝大多数官员没
必要和贪官绑在一起，贪官财产不
干净，所有官员形象都跟着受损。

没有财产公开
官员咋与贪官切割

□曹林


